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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股東詢價轉讓定價情況提示性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寧德時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
（ http://www.szse.cn /）及巨潮資訊網( www.cninfo.com.cn )所發佈之《寧德時代新能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東詢價轉讓定價情況提示性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寧德時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執行董事兼總經理

曾毓群先生

中國•寧德，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曾毓群先生、潘健先生、李平先
生、周佳先生、歐陽楚英博士及吳映明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吳育輝博士、林
小雄先生及趙蓓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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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50         证券简称：宁德时代       公告编号：2026-039 

宁宁德德时时代代新新能能源源科科技技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股股东东询询价价转转让让定定价价情情况况提提示示性性公公告告 
 

股东宁波联合创新新能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宁德时代新

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宁德时代”）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

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重要要内内容容提提示示：： 

⚫ 根据 2026 年 4 月 20 日询价申购情况，初步确定的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

410.34 元/股。 

⚫ 本次询价转让不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进行，不属于通

过二级市场减持。受让方通过询价转让受让的股份，在受让后 6 个月内

不得转让。 

 

一一、、本本次次询询价价转转让让基基本本情情况况 

2026 年 4 月 17 日，公司 5%以上股东宁波联合创新新能源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委托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

织实施宁德时代首发前股东询价转让（以下简称“本次询价转让”），计划通过询

价转让方式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58,000,000 股 A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27%。

具体内 容详 见 公 司 于 2026 年 4 月 17 日在 深圳 证券 交 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股东

询价转让计划书》。 

二二、、本本次次询询价价转转让让初初步步定定价价 

（一）经向机构投资者询价后，初步确定的转让价格为 410.34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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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与本次询价转让报价及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共 50 名，涵盖了基金管

理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信托公

司等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询价转让报价的机构投资者合计有效认购股份数

量为 120,770,000 股，对应的有效认购倍数为 2.1 倍。 

（三）本次询价转让拟转让股份已获全额认购，初步确定受让方为 30 名，

拟受让股份总数为 58,000,000 股。 

三三、、风风险险提提示示 

（一）本次询价转让受让方及受让股数仅为初步结果，尚存在拟转让股份被

司法冻结、扣划等风险。询价转让的最终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二）本次询价转让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

经营。 

特此公告。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0 日 


